维 保 需 求
一、服务内容：
完成 市级机关办公区、市民中心、纪委监委办公区 内消防设施的2026年5-6月维保服务；主要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消防广播系统、消防电话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与消防相关设施的维保。
二、 服务要求：
1、维保人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可靠，不得参加邪教等非法组织。身体健康，50岁以下，至少具有消防行业操作证。
2、服务期间，安排专业人员每月至少一次对整个消防系统进行排查维修〔护〕，出具相应的维保报告。
3、如消防设备出现异常，在接到电话通知后，白天30分钟内、晚上1小时内，必须立即安排专业维修人员赶到现场进行维修〔护〕处理并恢复正常。并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维修〔护〕记录，双方有关人员签字后交双方分别存档。
4、进行施工人员应遵守采购方的管理制度，充分尊重采购方的意见，与采购方密切协调配合，确保施工安全。
5、在对隐蔽工作进行维修〔护〕时，尽量确保原设施，若不可避免要对原设施进行改动，由双方协调解决。
6、根据检查细则定期进行月检，同时对工程范围内的设备进行维修〔护〕检查，每次维修〔护〕检查工作完成后，分别由双方负责人签字存档。
7、在月检的维修〔护〕检查工作完成后，应做出维修〔护〕检查报告书，经由采购方现场负责人签字后存档。
8、年度维保结束前最后一个月需提供第三方出具的“建筑消防设施年度检测评估报告”。（从事建筑消防设施检测的人员，应当通过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持有高级技能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
9、维保期间系统中出现需处理故障，每次维修费用（含设备）500元内的应做免费处理。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的条件；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提供具备年检合格有效并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2、投标供应商应提供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以及3A信用等级证书（证书在有效期内且存续正常）
3、投标供应商应是“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公示的企业。
4、投标供应商需提供本项目报警品牌厂家授权书，至少提供一份10万平方米以上的类似业绩。
5、投标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的的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须提供在本单位注册的消防工程师证书和最近连续六个月缴纳的社保记录。维保人员须提供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和最近连续六个月缴纳的社保记录。其中投入本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必须能在甲方要求的响应时间（白天30分钟内、晚上1小时内）到达现场。
[bookmark: _GoBack]6、有投标意向的供应商必须派项目负责人携带《消防工程师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以上证明原件于2026年4月24日下午14：30-15：30与我单位联系，进行实地勘察现场，否则报价无效。将招标所需材料于2026年4月27日上午12点前送至驻马店市泰山路529号广泰大厦3楼后勤服务科。
